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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2015〕天衡福非字第 162-07 号 

致：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指

派林晖律师、郭睿峥律师和陈韵律师，担任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于 2015 年 12 月

27 日出具〔2015〕天衡福非字第 162-05 号《关于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天衡律师现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关于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涉及

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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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释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各项用语具

有如下特定的含义： 

《反馈意见》 是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关于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 

《法律意见书》 是指 天衡律师于 2015 年 12 月 27 日出具的〔2015〕天衡福

非字第 162-05 号《关于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除上述释义外，《法律意见书》引言中的释义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律师声明事项 

《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与《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

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各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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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之问题 1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目前的供应商是否具备互联网广告相关业务资质，

对公司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部分拥有自媒体资源的供应商和部分互联网中

间商提供给公司的媒体资源存在无互联网广告相关业务资质的情形。 

（一）公司开展业务所需的业务资质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

和非经营性两类。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

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

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第四条规定：“国家对经营性

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 

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广告投放业务，其服务对象系具有投放广告需求的企业，

其主要广告渠道是由拥有渠道资源的供应商通过互联网进行投放，公司本身不直接

面向上网用户，不属于“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

活动”的情形，故无须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 

（二）公司供应商取得业务资质的情形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公司说明，公司供应商方面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

为互联网广告中间商，该类供应商向其他媒体资源供应商采购后再转售给公司；第

二类供应商主要将自有媒体资源出售给相应的网站、软件应用所有者。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第二类供应商须取得相关部门的许

可方可进行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目前，由于公司业务经办人员未在采购媒体资

源时就供应商的互联网广告资质状况进行查证，造成部分拥有自媒体资源的供应商

提供给公司的媒体资源存在无互联网广告业务资质的情形，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因供应商不具有互联网广告业务资质的情形而受到第三方的追



补充法律意见书 

- 4 - 
 

责。 

为全面杜绝潜在的法律风险，公司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公司未来将加强对

于业务经办人员的培训教育，规避从无互联网广告相关业务资质的供应商采购媒体

资源。 

经查验，天衡律师认为，公司业务开展无需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

权，公司业务合法、合规。 



补充法律意见书 

- 5 - 
 

（此页系《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公司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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